
主持人：钟兴国 厦门仲裁委员会主任、法学博士
钟兴国：谢谢李虎主任。第一阶段的讨论，四位专家就仲裁合作、仲裁创新

的重要性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们都谈到仲裁创新没有国际合作是不可行
的，所以第二阶段讨论就集中在具体怎么做，怎么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机制，将
仲裁事业做得更好。第二阶段的讨论，先请李虎谈谈他的看法，在福建建设中央
法务区，目标就是建立“立足福建，辐射两岸，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先进国
际化法治高地，李虎主任在这方面有些什么看法？

李虎：我们早就关注到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的定位是要打造现代化、国际化
的法治高地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优选地，我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定位，有以下几
个层面的考虑。首先，要把海丝中央法务区所在的整个区域打造成为国际商事仲
裁的优选地。要使中外当事人都乐意选择到这个地方仲裁，应该具备什么样条件
呢？从大的方面讲，健全的法律制度，友善的司法环境、完备的政策支持、有竞
争力的仲裁机构，和与国际接轨的仲裁管理，以及业务精湛、职业操守良好的仲
裁从业人员队伍，这些都是必不可少。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完全可以从中发挥法
务区的功能优势，统筹相应的争议解决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中央法
务区所在地要推行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式，诉讼、仲裁、调解、以及调解之外的
其他解决方式要相互融合发展，相互补充，相互协同，共同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
争议解决途径。第二个，就仲裁争议、仲裁机构或争议解决机构来讲，除了本地
的仲裁机构，还要海纳百川，要全国性的仲裁机构、外国仲裁机构，国际仲裁机
构纷纷到我们这里开展业务，这样才能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法治高地和国际商事
争议解决地的优选地。我们需要专家人才，可以通过这些举措把国内外的优秀仲
裁员、调解员、律师、仲裁管理人员以及相应的各个国家外国公司的企业法务，
以及仲裁争议解决的研究人员，汇聚到此，提供相应的智库建设。同时，我认为
法务区所在地应该在政策支持、资金维系上提供相应的保障，为当地法律服务业
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撑。最后一点，厦门中央法务区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机制和
平台，为上述功能的实现提供保障机制。法务区可以为争议解决机构、争议解决
活动提供相应的开庭设备、设施、场所，组织专业研讨，培训交流，推动住宿、
就餐等相应的服务业汇聚于此。国际仲裁治理规则也可以进一步的延伸，进一步



加强研究，进一步普及，从而产生集聚效应，来催生相应的专业服务，这是非常
重要的。

钟兴国：对于海丝中央法务区的建设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建立一种终端
联合解决的机制，另外一个是为解决机制提供一个平台。你觉得福建省海丝中央
法务区是一个平台好，还是建立一个机制比较合适？

李虎：我自己这么认为，国际仲裁间的合作是有两种模式，建立一个机制，
或者搭建一个平台。我认为两者基本类似。建立一个机制更容易一些，因为搭建
一个大机制，本国的仲裁机构，甚至外国的仲裁机构，以及国际仲裁机构都可以
汇聚到机制上。这些仲裁机构在机制下提供彼此的仲裁服务，供本区域、本国家
及国际当事人选择。每个机构自己管理案件，作出机构自身的裁决。这是比较容
易实现的。我认为可以分两步走，先从机制入手，下一步催生新的区域性仲裁机
构或者是国际仲裁机构。我认为第一步是可以先行实现的目标。

钟兴国：谢谢，第二个问题提给郑裕能会长，在您刚才的发言中也提到仲裁
方法的创新需要获得信任理解，其效力才能得以被确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怎样使得创新被各方信任和理解？

郑裕能：谢谢钟主任，刚刚进行讨论是机构和机制，您这边的问题是涉及到
信任。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信任和关系的建立有关，这也是相互理解的基石。它
可以在多个层面体现，之前我也谈了一些。最高层面当然是国际政府间和跨管辖
区域，在不同法庭之间进行信息共享、进行培训，进行定期的互动交流，可以实
现线上线下的交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除此之外，在下一个层次，还有仲裁协
会和机构，它也搭建起关系网，签订相应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也提供了多种合作
的方法，为我们交换意见提供了契机。再下一个层级有培训机构。今天我是以新
加坡仲裁员协会的会长身份同大家进行沟通，如果您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仲裁员
培训机构，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展开培训，交换资料，共
享信息，让律师之间有更多更频繁的交流，帮助建立更好的关系和信任。当然还
有像今天的会议，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契机，期待这个会议可以常态化。同样
的，庭审中心和律师也是合作的载体，通过不同的关系和合作方，可以加深彼此
间的共同理解，加深对共同原则、流程的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能够更好
的建立起机制。

钟兴国：这个想法特别好，下一个问题提给肖所长，在您以前发表的论文中
有提到，由于疫情影响，跨境人员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西方国家动不动采取制
裁措施。以及伴随亚太经济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国际纠纷越来越多。同时您也讲
到东方文化倾向于采取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您对这样联合争议解决平台有
什么好的看法？在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
果，谢谢？

肖永平：谢谢主任，我围绕刚才报告的主题补充几点意见：第一，观察不同
国家的司法合作。几十年前，不同国家的法院，不管是刑事领域还是民事领域，
都有司法合作。二十年前，国际社会也出现了共同法院的设置。作为仲裁来说，



我强调两个阶段。第一是合作的机制建设，目前很多机构都在做，但是做的深度
方面，需要有更好的安排。比如在不同的机构合作机制中，相关利益分配问题要
作为重点来解决，这样不同仲裁机构的合作才能持续下去。第二个阶段，我称之
为是合作机构。合作机构类似于共同法院，要以自己的名义受理案件，管理程序，
甚至以联合仲裁机构的名义来作出仲裁裁决。这个问题还涉及到理论上、技术上、
法律上的问题，值得探讨。比如说联合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国籍怎么界定。
我认为如果成立联合仲裁机构所在国的法律都是以仲裁地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
这个问题仍然好解决，就是由当事人来选择仲裁地，联合仲裁机构在什么地方就
是什么国家的国籍，这样《纽约公约》的执行也不会成为障碍。这是我对这个问
题的基本思考。另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制裁对仲裁影响特别大。在仲裁案件的
审理过程中，如果突然出现某一个国家的某一项制裁措施，那么仲裁庭，是依照
《纽约公约》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保留认定其为不可仲裁的问题，还是有别的处理。
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的承认执行阶段，如果突然出现了一项制裁措施，如资金冻结、
禁止交易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我对仲裁制度国际合作方面的展望。

钟兴国：谢谢。最后我邀请的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院主席露西·里
德女士，我们想知道随着线上庭审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受理跨境远程案件中如何
保证当事人选择是否接受线上评审的权利，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
吗？

露西·里德：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仲裁合作，特别是跨机构的合作，是
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发言人也谈到了很多创新做法，特别是新加坡国际仲裁
庭为应对疫情做出的很多创新。我想强调的是，刚才我们几位专家提出的联合仲
裁，培训，相互学习，互鉴，特别是加强不同机构间在规则与程序方面的交流合
作的重要性。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引领的工作。我们想告诉
我们的客户，在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仲裁机构。关于在线审理的问题，我们也谈到
在区域中打造联合仲裁中心或者是集思广益，把我们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我们的
国际仲裁中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机构，我们也经常在亚洲进行整合性的工
作，不仅仅是作为仲裁机构，也同其他法务相关的机构进行合作。不管是私人客
户还是机构，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整合式的法务服务。在这个方面，新加坡
国际仲裁中心是重视区域合作的引领性机构。

钟兴国：我们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国际合作，没有国际的合作，仲
裁创新是行不通的。另一个是怎样国际合作，怎么设立联合的解决机制。今天我
们的专家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希望这次讨论可以促进中新
两国仲裁机构的深入交流，也希望各位专家可以多到厦门指导工作。


